委托协议

委托方： 如皋市数据局
受托方：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为推进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促进经济发展，依据《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项目全链审批委托实施方案》（皋政办发〔2020〕133号）、市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公布〈如皋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项目全链审批委托实施事项目录〉的通知》（皋政办发〔2024〕62号）以及相关职能调整精神，经充分沟通研究，就下列行政审批事项委托工作，达成协议如下：
一、委托内容
[bookmark: _GoBack]受托方受委托方委托，在其行政区划范围内以委托方名义行使下列职能，以及负责与该职能相关的行政指导、政府信息公开、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工作。
	序号
	权力类型
	事项名称

	（一）全环节委托事项13项

	1
	行政许可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含国发〔2016〕72号文件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

	2
	行政许可
	一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

	3
	行政许可
	建设用地、临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4
	行政许可
	建设工程、临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5
	行政许可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与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备案、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备案并联办理）

	6
	行政许可
	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

	7
	行政许可
	工程建设涉及城市绿地、树木审批

	8
	行政许可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

	9
	其他
	企业投资技术改造项目备案

	10
	其他
	企业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备案

	11
	其他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2
	其他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13
	其他
	人防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联合验收、统一备案）

	（二）部分环节委托事项4项

	1
	行政许可
	企业登记注册（内资）

	2
	行政许可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

	3
	行政许可
	食品经营许可

	4
	行政许可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登记


二、委托期限
委托时间从2024年9月4日起至2027年9月3日。在委托期间内，法律法规或上级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各方权责
（一）委托方权责
1.将受委托行政机关和受委托实施行政审批的内容在政府门户网站予以公示。
2.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及时转达新政策文件精神，指导、监督受托方实施受托行政审批，对经监督发现的违法或不当行政执法行为，及时要求改正或直接予以纠正。
3.为受托方提供具体事项的审批标准（包括：实施依据、申请条件、申报材料、审批流程、承诺时间等）、行政审批专用章、审批文书（表格）等。
4.因受托的行政审批事项而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委派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应议。
5.因受托方审批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受托方在履行受托事项中，发生重大行政过错的，暂停相关事项的委托。
（二）受托方权责
1.健全组织机构，完善受托行政审批的相关工作制度，规范行政审批程序，严格用印管理，按照行政权力网上公开透明运行的要求，实施行政审批网上运行。
2.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审批标准，在委托范围和权限内以委托方名义实施行政执法活动。
3.积极参加委托方组织的业务培训，主动接受委托方的监督和指导。
4.合理配备相应的审批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
5.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超越委托权限实施行政审批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受托方自行承担。
6.受托方应在作出行政审批决定后3个工作日内，将相关审批信息及时推送委托方及相应监管部门。
7.受托方应按照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主动公开审批结果，依法依规做好相应依申请信息公开答复。
8.受托方应做好审批档案的整理、归档、保存工作。
9.实际参与、负责承办因受托的行政审批事项而引发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以及因行政不作为引起的法律事务。
10.对受托行政审批行为被撤销、确认违法以及不履行相关的审批行为被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责令履行的，受托方承担因此产生的法律责任。
四、其他事宜
1.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协议一式五份，委托方、受托方各执一份，另三份报如皋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市司法局、市数据局（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备案。

委托方（盖章）：                受托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